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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基本情况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

董事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会议议案及相关文件。与会的各位董事已经知悉与本次会议所议

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建成先生召集，副董事长张恂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9人，实际到会董事 8人，委托出席 1人，董事长张建成先生因公出

差，书面委托副董事长张恂杰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董事出席人数、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董事认真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4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质增

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4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33 证券简称：爱柯迪 公告编号：临2025-142

转债代码：110090 转债简称：爱迪转债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预计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1月延期至2027年1月。

●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及三电系统零部件

生产基地”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由2026年3月延期至2027年3月。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

况，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7年1月；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

结构件及三电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7年3月。保荐机

构发表了同意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917号）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为 1,570,000,000.00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1,570,000,
000.00元，扣除承销与保荐费用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1,555,000,000.00元。上

述到位资金再扣除律师费用、注册会计师费用、发行手续费、资信评估费用、用于本次发行的

申报资料服务及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2,207,075.4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1,552,792,924.53元。上述资金已于2022年9月29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2]第
ZA15942号《验资报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

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23年12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85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已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A股）66,371,681.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

价格人民币18.08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199,999,992.48元，扣除承销与保荐费用（不含税）

人民币11,999,999.92元，实际收到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1,187,999,992.56元。

该款项由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分别汇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宁波海曙

支行营业部的账号为39052001040020617的专用账户内587,999,992.56元、公司在杭州银行宁

波北仑支行的账号为3302041060000051328的专用账户内600,000,000.00元。上述到位资金

在扣除律师费用、注册会计师费用、发行手续费用于本次发行的申报资料服务及信息披露费

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527,214.0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86,472,
778.48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24]第ZA10318号《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

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及三电系统零部件生产基
地

合计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55,279.29
118,647.28
273,926.57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募集资金实
际累计投入情况

103,995.94
78,003.52

181,999.46
三、募集资金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为“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和“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及三电

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调整后募投项目的完成日期如下：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
业园项目

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及三
电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

本次调整前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2026年1月

2026年3月

本次调整后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2027年1月

2027年3月

（二）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5年 6月 3日召开“爱迪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为了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优化公司全球生产基地及市场布局，有效保障境内外客户产品供应的稳定性，维

持与客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加强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基础上，综合考虑马来西亚区位优

势、产业政策等因素，同意在保留“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原实施主体“宁波爱柯迪

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原实施地点“宁波江北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基础上，新增实施

主体“爱柯迪（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以及实施地点“PTD 5045,Jalan Rumbis 1A, Kawasan Per⁃
industrian TaniungLam&sat，81700 Pasix qudamg,Johor Malaysia”。公司新增上述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从事铝合金精密压铸件产品生产，有利于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并有效满足

生产经营需要，实现公司资源合理配置。

为更好地稳步推进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保证该项目的实施质量和募集资金

的投入效益，在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等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通

过新增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有序开展项目建设，基于谨慎性原则和对项目建设进度的最新预

计，拟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延长。

2、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为进一步提升生产及管理效率，推动募

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同意在保留“新能

源汽车结构件及三电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原实施地点“墨西哥瓜纳华托州 Irapuato市的Cas⁃
tro del Río VI -Phase 1”的基础上新增实施地点“墨西哥瓜纳华托州 Irapuato市的Av. Río
San Lorenzo 1541, Parque Tecnoindustrial Castro del Río”。两地点紧密相邻，有利于加快推

进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并有效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实现公司资源合理配置。

为保证公司的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及三电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管理组织实施和效益

实现，实现该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最大，基于下游订单交付规划，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

合理控制建设进度，保障投资回报率，因此在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

体等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于审慎性原则考虑，拟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延长。

（三）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7年1月；将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及三电系统零部件生产基地”

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7年3月。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7年

1月；将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及三电系统零部件生

产基地”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7年3月。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公司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已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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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

价值提升，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制定了“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本方案已经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下：

一、聚焦经营主业，提升经营质量

公司作为值得客户信赖的专业精密压铸件供应商，以“打造隐形冠军，铸就百年企业”为

战略指引，紧跟引领汽车科技发展的全球跨国公司的整车厂、TIER1客户，专注于为全球汽车

产业链提供高精度、高性能的压铸件解决方案。

公司始终秉承“一切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的经营理念，深度参与客户产品全生命周期运

行。通过精益化、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深度融合，构建全价值链协同制造体系，打造高效

柔性的生产运营模式。同时，持续精进管理与制造技术，持续突破高压压铸、半固态成型、大

型一体化压铸等工艺，推进产品制造技术的不断迭代与管理升级，构建敏捷响应机制，强化市

场竞争力。通过产品全球化销售、生产基地的全球化布局，深度服务亚洲、欧洲、北美等汽车

产业高地；坚持稳健财务策略，保持健康现金流与适度投资节奏，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10亿元，同比增长6.75%；实现归母净利润8.95亿元，同比

增长20.70%。

公司将积极应对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优化市场结构，深化与头部车企合作，推

动产品向集成化升级。此外，公司构建了“平台化技术储备+场景化产品开发”的研发体系，强

化产学研合作，加速客户需求转化。

1、公司持续加快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领域的市场布局，加大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

统、智能驾驶系统和热管理系统、车身结构件上的产品开发力度和生产技术的开发力度，结合

墨西哥生产基地的产能扩建，加大了在欧美汽车零部件市场的产品开发力度。对项目运作进

行科学管理，通过将组织能力构建在业务流程及其规则上，建立在信息化管理平台上，保持组

织活力和组织的学习能力。

2、外延与内生共举，围绕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核心目标，不断壮大产品制造的生态链建设，

提高对客户的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持续提高竞争力；持续拓展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范

围，积极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充分利用平台资源，整合子公司资源，持续培育和提升子公司的

技术创新能力和高质量的发展速度；坚持管理创新、坚持技术创新与精益生产管理相结合，以

信息化驱动工业化发展，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升级。

3、以“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为核心目标，围绕“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制定系统化的行

动计划。通过创新驱动、架构优化、系统工程设计等手段，全面提升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市场竞

争力。同时，聚焦产品开发能力的提升与开发周期的缩短，以“零缺陷”为质量目标，确保产品

稳定性；以降低制造成本为导向，持续提升制造技术能力和管理效能，实现领先的行业综合竞

争力。

二、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依托全产业链协同能力与数智化管理系统，构建覆盖模具、工装设计开发、熔炼、压

铸、机加工、表面处理至组装的完整制造生态链，持续推动精益管理的升级与优化，并通过信

息化平台构建端到端的数字化管理体系。公司实现了订单管理、生产计划、质量监控和设备

运维的全流程数字化和可追溯性，打造实时可视的“数字工厂”，显著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废品

率及成本。同时，公司积极推进智能制造升级，引进国际领先的压铸、机加工及检测设备，构

建机器人集成的自动化产线，通过“机器换人”策略减少对人力的依赖，提升人均产值，保障产

品质量稳定性，为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提供长效竞争力支撑。

面对汽车产业的快速迭代，公司聚焦新能源与智能驾驶领域的共性技术突破。通过强化

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合作，推动半固态成型、一体化压铸等前沿工艺的产业化应用；同

时，优化客户需求管理机制，建立从技术预研到订单转化的敏捷响应链路，将潜在技术需求转

化为量产项目。

公司将坚持创新，以前沿技术储备为驱动，加速布局新兴未来产业，构建“汽车产业+机器

人产业”双轮驱动格局，打开未来无限增长空间。

三、重视股东投资回报，维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在经济效益稳定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严格落实新

“国九条”中“增强分红稳定性、持续性”的要求，制定了相对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分红方案

以积极回报股东，积极构建与股东的和谐关系。在充分考虑公司经营发展实际情况及股东回

报等各个因素基础上，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

股东回报方面，公司坚持通过现金分红的方式，持续回报股东多年来的支持。2025年上

半年，公司实施了 2024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0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95,536,351.30元（含税），本次分红已于 2025年 6月 25日实施完毕。

自上市以来，公司已连续8年实施分红，累计分红金额达177,438.25万元。

此外，公司自2025年6月18日开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已于2025年12
月12日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公司累计回购股份606.82万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10,008.80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份回购有效

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

共享机制。

公司将继续秉持“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积极提升投资者回报

能力和水平。在充分考虑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情况、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开支等因素的基础上，

保持现金分红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提升投资者获得感。

四、加强投资者沟通，积极传递公司价值

公司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做到简明清晰、通俗易懂，及

时、准确、有效地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及时、妥善处理

各类舆情对公司股价、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

《舆情管理制度》。同时，公司严格执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搭建了多维度、多

层次的投资者沟通渠道，强化企业价值传递，积极通过电话、传真、信函、接待来访、举办业绩

说明会、上证E互动等多元化方式，搭建与投资者沟通的桥梁，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每年定期召开多次业绩说明会，积极参与行业分析师、投资机构、中小股东等调研交流活动，

响应股东合理诉求，让投资者能够更加清晰、全面地知悉并了解公司价值，增强投资者认同

感、凝聚共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

断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有效性，增强公司信息透明度。公司将持续加强与资本市场沟通，

做好上市公司价值传播，积极开展各类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向投资者展示公司战略规划、经

营业绩与发展潜力，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通过优化经营业绩以及挖掘“第二增长曲线”等方

式，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

五、坚持规范运作，持续提升治理水平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建立健全由股东会、董事

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和管理层组成的权责清晰、制衡有效的治理架构，形成了权责分明、各司其

职、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随着监管要求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变

化，公司适时予以补充、完善，进一步实现公司管理的规范化、流程化。公司根据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已对《公司章程》《股

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及一系列配套制度进行了修订，并取消监事会设置，在董事

会增加职工代表董事席位，持续优化法人治理结构，提升规范运作水平。

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不断加强规范治理体制机制建设，持续完善

内控体系，多维度提升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切实推动

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六、强化“关键少数”履职能力，提升自律合规意识

公司高度重视控股股东、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的职责履行和风险防控，

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避免发生信息披露违规和内幕交易等违规

情形。公司为“关键少数”履职提供保障，特别是为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依法履职提供必要

条件和支持，助力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公司通过构建由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等机构组成的多层级多维度的治理体系，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关键领域进行严格监督，切实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2025年，公司组织并督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参加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上级监管部门开展的专项培训，加强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实

时传递监管动向与典型案例，确保政策理解精准、执行到位，全面提升履职规范性与合规自觉

性，筑牢公司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根基。同时，在内部做好日常提示及重要窗口提醒，推动

做好外规内化工作，将规范治理的理念植入上市公司“关键少数”。

七、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目前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外部环境做出的计

划方案，不构成任何业绩承诺，未来可能受到国内外市场宏观环境、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3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9
406,991,434

48.47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王锦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戴水君列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副总经理许发才、徐春波、杨

晋、苏宝刚、胡向明、财务总监武灵一、运营总监戴隆松列席本次股东会，其中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33,034
比例（%）

99.9365

反对

票数

248,260
比例（%）

0.0609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39,234
比例（%）

99.9380

反对

票数

242,060
比例（%）

0.0594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08,434
比例（%）

99.9304

反对

票数

230,660
比例（%）

0.0566

弃权

票数

52,340
比例（%）

0.013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0,279,571
比例（%）

98.3508

反对

票数

6,701,723
比例（%）

1.6466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0,276,771
比例（%）

98.3501

反对

票数

6,654,523
比例（%）

1.6350

弃权

票数

60,140
比例（%）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0,268,171
比例（%）

98.3480

反对

票数

6,663,123
比例（%）

1.6371

弃权

票数

60,140
比例（%）

0.0149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36,194
比例（%）

99.9372

反对

票数

245,100
比例（%）

0.0602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2,356,966

32,363,166

32,332,366

比例（%）

99.2077

99.2267

99.1323

反对

票数

248,260

242,060

230,660

比例（%）

0.7611

0.7421

0.7072

弃权

票数

10,140

10,140

52,340

比例（%）

0.0312

0.0312

0.16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1、2、3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4、本次会议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福良、苏宝刚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居聪、桑何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56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5-133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2ml:2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639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的适应症为：1、用于阿片类药物复合麻醉术后，拮抗该类药物所致的

呼吸抑制，促使病人苏醒；2、用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完全或部分逆转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呼吸抑

制；3、解救急性乙醇中毒；4、用于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诊断。盐酸纳洛酮注射液最早由

ADAPT PHARMA OPERATIONS LTD研发，于1971年4月在美国上市，原研未在国内上市。

目前国内获得该药品注册证书的生产厂家主要有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

国瑞药业有限公司、舒美奇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预测，盐酸纳洛酮注

射液2024年国内市场销售金额约人民币4.78亿元。

截止目前，公司在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481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盐酸纳洛酮注射液按化学药品3类批准生产可视同通过一致性

评价。该产品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但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

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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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HB0025注射液
启动III期临床试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或“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上海华

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奥泰”）就HB0025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鳞状和非鳞

状非小细胞肺癌经过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CDE”）Ⅱ期临床试验

结束/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前的会议沟通，公司将正式启动HB0025注射液的 III期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HB0025注射液

适应症：联合化疗一线治疗鳞状和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剂型：注射液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申请人：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HB0025是由华奥泰自主研发的一款创新型抗PD-L1/VEGF双特异性融合蛋白，同时靶

向肿瘤免疫逃逸通路PD-L1和肿瘤血管生成通路VEGF。该药物设计实现了两个靶点的高

亲和力结合，协同调控肿瘤免疫微环境与血管生成，具备“免疫增强+抗血管”双重抗肿瘤机

制。根据和CDE的会议沟通，公司将启动两项确证性 III期临床试验。

目前，康方生物研发的依沃西单抗（PD-1/VEGF 双抗）已在中国获批上市，BMS 的

PM8002（PD-L1/VEGF双抗）、辉瑞的SSGJ-707（PD-1/VEGF双抗）已进入临床 III期。华奥泰

在2025年ESMO会议（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公布的HB0025（PD-L1/VEGF双抗）联合化疗一线

治疗晚期肺鳞癌和肺腺癌 II期临床数据，具有较好的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尤其在PD-
L1阴性人群中ORR的响应率高，3级以上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发生率低。HB0025联合

化疗一线治疗晚期肺鳞癌和肺腺癌Ⅲ期研究的顺利推进，将有望成为不限PD-L1表达水平

的治疗肺鳞癌和肺腺癌的 PD-L1/VEGF双抗药物，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提供全新的一

线治疗选择。同时，HB0025多个 II期临床试验正在评估中，涵盖包括子宫内膜癌、结直肠癌、

三阴乳腺癌等多种实体瘤。

综上，HB0025有望为多类肿瘤患者带来更具协同机制的治疗选择，成为“免疫+血管”双

靶抗体治疗策略的重要突破口。

截至目前，公司在HB0025项目上已合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32,597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管理相关法规，该药品完成临床试验后还需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取得

药品注册证书后方可上市销售。

医药产品的研发，包括临床试验以及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较长，环节较多，存

在着技术、审核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也将发生变化。公司将密切

关注药品注册申请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于2025年

12月26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

于2025年12月11日以公告的方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1人，代表公司股份66,355,82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9.5820％。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均为2025年12月19日下午深交所交易结束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公司股份65,700,5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0924%；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66人，代表公司

股份655,2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896%；无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68人，代表公司股份1,532,88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彩男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统计网络投票结果并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议案1.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97,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0%；反对5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0%；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4,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89%；反对

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93%；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
3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2.00 关于注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00,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8%；反对5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7,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76%；反对

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06%；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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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98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6,352.9412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6.9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78,729,415.76元，扣除发

行费用（不含增值税）87,452,143.93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91,277,271.83元。公司于2021年

5月12日收到本次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

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21年5月13日出具的《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

字第210064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开立了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根据《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对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相关专户与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专户监管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本次注销的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开户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侨食品
有限公司

广州南侨食品
有限公司

天津南侨食品
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支行

玉山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银行账号

100100000012872
455981507893

000581000001433
1736098225

账户状态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

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尚未完工的募投项目重庆基地项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88）。

公司于2025年12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上述已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共计6,470,789.85元为重庆南侨提供

无息借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侨食品

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
078）。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毕“冷链仓储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客户服务中心与信

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

及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亦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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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